
  

证券代码： 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0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践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及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要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采取更加有

力有效措施，着力稳市场、稳信心”的指导思想，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

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质量回报双提升”专项行动

的相关精神，公司为深入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

展和投资价值提升，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基于对公司价值和未来发展的信

心，结合公司发展愿景、战略目标和经营情况，公司制定了“质量回报双提

升”行动方案，具体举措如下： 

 

一、聚焦主业发展，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是行业领先、国际知名的品质包装方案商，专注于提

供创新的一站式包装解决方案以及可持续智造服务，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印刷

包装企业 100 强”第一名。经过长期的开发和积累，公司在国际消费电子、智

能硬件、化妆品和奢侈品等细分市场，获得了头部企业的认可和支持，享有较

高声誉。 

凭借先进的印刷包装技术和全球敏捷交付能力，公司不断巩固行业领先地

位，构筑起公司的多维度竞争优势。硬实力层面，公司拥有一流的客户资源、

全球化的生产布局、一体化的产品线、先进的智能工厂以及环保包装全产业链

的布局，构成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软实力层面，公司坚持并强化客

户至上文化，以较强的技术与品质管理能力和长期保持稳定的优秀团队，构建

起了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共同构筑起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系。上述诸多优势



  

的综合作用下，助力公司持续保持行业领先。自 2016 年上市至 2023 年度，公

司持续经营稳健，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超过 15%。2024 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73.53 亿元，同比增长 15.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7 亿

元，同比增长 15.15%。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守初心，聚焦主业，通过继续开拓新客户、新兴细分

市场和新业务，加强精益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项目管理及品牌建设

等，继续扩大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 

二、深化海外布局，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  

随着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深度调整，出海已成

为中国制造业全球化发展的战略抉择，也是持续增长、赢得市场的关键。公司

始终将全球市场视为重要机遇，积极推进全球化业务布局，在 2010 年率先在越

南布局了海外工厂，并陆续在印度、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墨西哥

等海外地区建设多个生产基地，在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地设立了服务

中心。截至目前，公司已在全球 10 个国家、40 多座城市设有 50 多个生产基地

及 5 大服务中心。全球化的制造优势以及全球化的交付布局，能显著缩短产品

的生产和运输时间，帮助公司快速响应全球市场需求，确保对客户的稳定服

务，同时，也能让公司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为公司的持续稳

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展望未来，公司将积极抓住全球化发展机遇，深度拓展海外市场，加大海

外生产基地布局，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专业、高效的服务，加速提升公司全球

竞争力。 

三、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研发创新 

公司坚持技术引领创新升级，不断推进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并通过持续

的研发投入、自主研发能力构建及产学研合作深化等方式，不断优化产品和服

务，巩固自身技术优势。公司在华南区、华东区及华北区等重要区域，在酒

包、烟包等重要业务单元设立研发中心，并聚焦环保包装需求设立了环保研究

院，着力推动研发创新。此外，公司携手南方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



  

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印刷学院及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科研院所，推进产学

研合作。 

公司在环保包装、光学印刷、功能包装材料、生物基材料、智能制造、3D

光刻和包装物联网等方向，携手合作伙伴积极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研发，持

续锻造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取得专利 1,417

项，其中发明专利 177 项、实用新型专利 1,162 项、外观设计专利 79 项。公司

主导完成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科技攻关项目 20 项，并先后获得毕昇印刷科技进

步奖、国际发明展览会“发明创业奖·项目奖”金奖、中国包装联合会科学技

术奖以及中国专利优秀奖等 10 余项荣誉。此外，公司已建立国家级工业设计中

心、中国环保包装材料研发中心（深圳）、广东省绿色印刷与智能包装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 8 个工程研究中心。 

（二）智造升级 

现阶段，印刷包装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业内企业普遍存在着较大的

成本压力，亟待提升生产力。智能制造在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

产品质量和推动绿色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目前已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重

要路径之一。 

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快智能化发展进程，快速推进跨区域、分版块、有计

划、有侧重的智能工厂建设。截至目前，国内主要区域基本完成标杆智能工厂

建设，并且在海外完成首家智能工厂的建设。国内方面，许昌裕同入选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2023 年度智能制造示范工厂”；苏州裕同、湖南裕同、成都裕

同、九江裕同等智能工厂全面投入运营；龙岗裕同智能仓储建设完成；贵州裕

同、江苏裕同、东莞裕同等智能工厂建设中；泸州裕同、重庆裕同、烟台裕

同、海口裕同等智能工厂建设规划和筹备中。海外方面，越南智能工厂一期智

能仓储已建设完成，二期建设中，将打造公司的海外智能样板工厂。公司智能

工厂采用自研的智能工厂信息管控系统，将 SAP  ERP、智能供应链、MES、

WMS、数字化人力资源、共享财务等全系统、全流程贯通，并将生产设备、智

能立体仓库、智能 AGV等通过 IOT 全面融合，极大提升了公司的运营与管理

效率。 

未来，公司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核心研发人才梯队的培养，提高新



  

技术和新工艺的创新研发能力；同时提高智能制造水平，持续推进智能制造和

智能工厂的规划和建设，助力高效交付和降本增效，打造行业新质生产力。 

（三）绿色环保和社会责任 

公司始终坚持“绿色、环保、低碳”发展方向，积极响应“十四五”节能

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号召。公司环保包装业务已逐步构建了集品质、服务、解

决方案、创新、成本、品牌为一体的多方位差异化的核心能力，产品涵盖植物

纤维为基础的材料和包装，并进一步扩展至各类环保非包装产品。近年来，公

司成功引入多家欧美大客户，为业务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2023 年度，公司环

保业务收入达 10.64 亿元；2024 上半年度，公司环保业务收入 5.47 亿元，同比

增长 28.84%。 

在社会责任方面，近年来公司持续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指

引开展 ESG 管治工作，在不同的 ESG 分支领域深耕细作，坚定践行可持续发

展战略。公司连续获评国证 ESG 的“AAA”最高评级，Wind 评级保持最高水

平“AA”级。公司不断致力于降低碳排放，确保按时执行碳履约，并完成了科

学碳目标倡议即“SBTi”的承诺提交，开启可持续发展新征程；持续扩大绿电

比例、建设光伏电站，截至 2023 年底，已建成 15 座光伏发电站，光伏发电量

已达 2043 万千瓦时；开发的环保产品的种类已达 30 余种，年度获得授权专利

210 件；在废弃物环保处理方面，已有 4 个生产基地获得 UL 废弃物零填埋铂金

级认证、3 个生产基地获得 UL 废弃物零填埋金级认证；在安全生产和环保方

面，2023 年度投入达到 5,263 万元，安全培训覆盖 97,917 人次；在培训与发展

方面，员工参训比例达到 100%，465 人通过认定成为各级技能人才。 

未来，公司也将携手行业与社会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继续前行，

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并进一步加大环保包装在研发创新、生产布局、产业链

延伸以及品牌推广等方面的投入力度，构建全方位竞争优势。 

四、注重股东回报，持续现金分红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建立对投资者科学、持续、稳定的回报规划与机制，提出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自 2016 年上



  

市起至 2023 年度，公司每年实施现金分红，已累计分红 25.5 亿元。2023 年 12

月，公司着眼于企业未来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为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的

高回报机制，积极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实现与所有股东共享公司经营发展

成果的目的，披露了《关于提高公司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现金分红比例的公

告》，将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现金分红比例提高为：若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

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60%。2023 年

度，公司现金分红达 8.67 亿元，占当年度归母净利润的 60.29%。根据公司披露

的 2024 半年度分红预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30 元（含

税），合计分红约 3.02 亿元（尚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此外，自 2018 年至 2023 年度，公司已实施完成 4 次股份回购计划，累计

回购股份约 2,236.21 万股，累计回购金额约 6.17 亿元。2024 年 4 月，公司发布

新一轮回购计划，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回购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已回购 57.61 万股，回购金额约 1,468.93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持续的现金分红与回购有效的提高了投资者回报，切实维护了股东利益。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积极回报股东的经营理念，在全力推动提升经营质量的

基础上，结合经营现状和业务发展规划，统筹好经营发展、业绩增长与股东回

报的动态平衡，继续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力争为股东创造更好的

回报。 

五、深化公司治理，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公司多年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控制防范风险，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积极

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促进规范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未来，公司将继续探索科学有效的治理模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

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一是密切跟进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持续推

进公司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坚持以法治为基础、以规范为核心，加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制度培训学习，提高制度执行力。二是充分发挥独立董

事作用，强化履职保障，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和前瞻性。完善独

立董事履职工作机制，保障独立董事在关键领域的决策和监督，充分发挥独立

董事保护公司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三是完善公司内部监督体系，

推进合规管理体系与审计监督、风险管理、制度建设的有效衔接，强化业法融

合，形成管控合力，提高公司依法合规治理水平。 

六、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高效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一以贯之遵循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原则，

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透明性。为提升投资者对公司的理解，公司主动

披露投资者普遍关注的信息，强化行业发展、公司业务、技术创新、风险因素

等关键信息，保障投资者权益，传递公司内在价值，为投资者决策提供依据，

增强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可预期性。在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公司致力于与投资

者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利益一致的公共关系。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通过实地调研、电话会议、参加策略会、投资者热线、互动易等多种方式

与投资者保持沟通和交流，公司也更为主动地向投资者传递价值理念，了解投

资者对公司经营发展的看法和建议，引导投资者主动关注公司的公告、新闻等

官方渠道信息，不断完善公司与投资者的双向沟通机制。 

公司将持续积极主动向市场传递公司的价值理念，更进一步倾听股东和投

资者的声音，重视投资者的建议和诉求，构建与投资者良好互动的生态，为投

资者创造长期价值，更好地服务和回报投资者。 

 

公司将认真落实本次“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持续聚焦主业，提升

公司的经营质量，坚持创新引领，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以良

好的业绩表现、规范的公司治理、稳定的分红政策回馈投资者，忠实履行上市

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本次“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是基于目前公司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判

断，未来可能会受到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方案内所涉及

的公司规划、发展战略等是非既成事实的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

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